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2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4.12.5

1、 本會第1231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2、 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國道一號銜接路竹科學園區新增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及規劃成果報告」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依據運輸需求預測結果與為預留地區發展彈性，規劃四葉苜蓿型交流道，並配合路竹科學園區之聯外交通需求，先行施作往返路竹科學工業園區部分之交流道工程，原則同意。

(二)本計畫第一階段工程期程為至97年8月底止，惟配合國科會南科管理局辦理路竹科學園區連絡道路工程96年底之完工期程，有關匝道A、B工程請配合提前至96年底前完工，其餘工程則請交通部高公局再檢討加速辦理，俾儘早提供園區對外交通使用，發揮整體計畫效益。

(三)本計畫經費約18.48億元，其中新增交流道之規劃設計及工程費（約7.95億元）由國道建設管理基金支應；連絡道工程費（約7.03億元）由國科會負擔；交流道及連絡道兩處用地及地上物補償費（約3.5億元）由高雄縣政府負擔。至於國科會協助高雄縣政府先行墊支之用地經費，請高雄縣政府逐年編列預算歸墊。有關本計畫95年度所需經費同意先行動支，再於96年度補辦預算，請循行政程序辦理。

(四)本計畫涉及國道一號員高段拓寬、新增交流道、連絡道及台電高壓鐵塔遷移等工程之介面整合，請交通部高公局於工程施工前應與國科會、高雄縣政府、台電公司等相關單位確認介面處理對策，俾利工進。

(五)本計畫經交通部表示不影響國道建設基金整體自償率，惟請交通部高公局補充相關評估分析資料納入建設計畫及規劃成果報告內容說明。

(六)本計畫交流道往東之匝環道工程，現階段尚無施作必要，請交通部配合未來高雄縣政府辦理交流道連絡道往東延伸至台十九甲線路段工程之期程，再行檢討報核。
三、「當前經濟情勢（簡報）」一案，報請  公鑒。
(一)洽悉。

(二)請經建會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修正報告內容後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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